珠府办函〔2023〕110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珠海市统筹做地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为全面推进我市统筹做地试点工作，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珠海市统筹做地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职责

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监督统筹做地试点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重点难点问题，对试点工作涉及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二、组织架构
组      长：黄志豪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  组  长：杨  川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胡新天   副市长 
成      员：市政府秘书长，市政府协管副秘书长，各区政府（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国资委、市金融工作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信访局、市招商署、市轨道交通局、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主要负责同志。
三、工作机制
领导小组不纳入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不刻制印章。领导小组建立联络员制度，由各成员单位安排一名熟悉业务的经办同志担任联络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市政府协管秘书长兼任，副主任由市自然资源局和市财政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局，日常工作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

该项工作完成后，领导小组自行撤销，不另行发文通知。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8月4日



